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1138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

省自然资源厅：

陈如金代表提出的《关于对加强煤炭采矿区造成环境破坏监

管的建议》（第 1138 号）已收悉。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：

一、强化顶层设计。一是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煤矿等生产

建设项目涉水工作。去年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出台了《关

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若干措施》，要求依法严格落实煤

矿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制度，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

链条全过程监管机制。二是我厅组织编制了《福建省地下水警戒

保护蓝线划定报告》，将容易引发地面塌陷区域纳入蓝线保护范

围。三是我厅印发实施了《福建省地下水管控指标方案》，对各

地实行地下水水量和水位双控制度。

二、高效精准监管。一是针对煤矿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

工作开展情况，大力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方式，推动煤

矿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管标准化规范化。二是常态化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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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全省区域的煤矿等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遥感监管，依法依

规及时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。三是严格落实生产建设项目信用

监管制度，推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信用评价结果运用。四是

对年许可水量 5 万立方米以上的取水单位实行取水在线监测，规

范地下水取用水管理秩序。

三、强化要素保障。我厅积极支持煤炭采矿区开展修复和治

理工作，会同省发改委、财政厅加大煤炭采矿区水利建设基础设

施资金投入和项目建设，对煤炭采矿区谋划的水库、灌区、中小

河流治理、安全生态水系等各类水利项目加强业务指导、技术支

持和资金支持。依法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，按法规要求统筹水土

保持补偿费用于水土流失治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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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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